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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北方新报》编辑部出版

内蒙古日记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八月初七 第6660号

为有效遏制社会事务随意进入中小学校园加重教师负担问题，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内蒙古日前开展了规

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自治区教育厅在全区12个盟市进行调研摸底，全面了解城区、镇区、乡村学校教师目前任课班级数量、周课时

量、除学科教学外承担的其他校内工作以及近一年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等情况。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压减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自治区教育厅及时协调各

部门、单位，对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考核评比和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统一清理规范，按照能取消的坚决取消、可

进可不进的坚决不列入、未申报的一律不得进校园原则，以及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中能够开展或者已在校内开展的各类宣传

教育活动不列入白名单范围的要求，全面压减各类事项，目前自治区级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压减至5项，保留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青少年法治教育宣传教育、校园安全教育、科普宣传教育、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项活动。

目前，内蒙古已印发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标准，公布了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建立监督

举报核查机制，已设立自治区教师减负投诉举报监督平台，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公布了减负监督举报电话，同时用好

突出问题线索移交机制，抓好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跟踪、督查、反馈、通报工作。 文/草原云·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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